重庆财经学院学士学位申请表（应届特殊）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
	学院
	
	班级
	
	电话
	

	不授予学位原因
	

	申请原由 （请根据学校学士学位授予细则有关规定具体说明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

申请人：

年   月    日

	学院审查情况及建议：

  学院院长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 日


	审核情况：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 日



注：1、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（原件由教务处审核后退回）；

2、“特殊情况申请”如不够写可另附纸。

